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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国资委就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出台相关指导意见

文章来源：国资委宣传工作局　　发布时间：2005-06-17

国务院国资委就国有控股上市 

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出台相关指导意见

　　今天，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《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

见》）。

　　《意见》要求，为保证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国有股股东，以及各级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机构要从改革全局出发，积极支持股权分置改革工作，发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导向性作用，促

进资本市场实现长期、稳定发展。

　　《意见》强调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要着眼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，切实保护各类投资者特别是公众

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国有股股东要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的竞争力，做强做大，努力增加对投资者

的回报，构建国有股股东和其他投资者的共同利益基础。

　　《意见》还特别提出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要根据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、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

原则，确定股权分置改革后在上市公司中的最低持股比例，并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一并披露。今后，国有股

股东所确定的最低持股比例需要调整的，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监管要求规范、有序进行。

　　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在就《意见》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特别强调，《意见》所提出的关于国有控股股东要研

究确定最低持股比例的原则要求，目的是要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息：在关系国家安全、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

键领域，以及国民经济基础性和支柱性行业中，国有资本在一定时期内还要保持较高的控股比例，以保证国有资本的

控制力；对属于控股股东主业范围，或对控股股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，也要在一定时期内保证国

有股东的控股地位。因此，国有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虽然获得了流通权，但并不意味着这些股份都会马上上市出售，

其中为保证控股地位所必需的股份应继续持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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